附件：普惠类兑现清单

普惠类兑现清单(1)

	事项名称
	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奖励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持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。

	奖励标准
	新认定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
	一次性给予50万元

	
	对已获得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
	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考核优秀，给予10万元

	
	
	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考核良好，给予5万元

	印证材料
	1
	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文件

	
	2
	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考核认定文件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成果转化促进服务中心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    注
	


普惠类兑现清单(2)

	事项名称
	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励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持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通过示范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交易区外先进技术成果并在区内转化、产业化的。

	奖励标准
	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的5%予以奖励,单个科技成果最高100万元。

	印证材料
	1
	示范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交易记录

	
	2
	科技成果技术合同，及发票

	
	3
	经示范区专家评审的科技成果在区内转化证明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成果转化促进服务中心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    注
	


普惠类兑现清单(3)

	事项名称
	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贴

	政策依据
	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持办法》

	申请条件
	1
	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
	
	2
	企业自主研发科技成果新认定为国内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。

	
	3
	装备制造企业投保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，且装备使用方受益。

	补贴标准
	给予实际投保费率按3%的费率上限及实际投保年度保费的80%给予补贴，单笔补贴金额不超过100万元，补贴时间按保险期限据实核算，原则上不超过3年。

	印证材料
	1
	本领域国家一级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查新报告

	
	2
	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方和用户方所签订的正规合同

	
	3
	保单及保险费发票

	
	4
	产品知识产权的相关证明文件（若涉及多个单位的，应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的相关证明文件）

	
	5
	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管理部门认可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

	受理部门
	行政审批局

	业务部门
	成果转化促进服务中心

	会审部门
	财政管理运营部

	备    注
	1.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主要指列入国家工信部重点支持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的装备产品。
2.其中首台（套）装备是指在用户首次使用的前三台（套）装备产品；首批次装备是指用户首次使用的同品种、同技术规格参数、同批签订合同、同批生产的装备产品。
3.投保应为保险公司针对重大技术装备特殊风险提供定制化的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。


